我国森林防火全面推行电子政务

近日，国家林业局防火办发出通知，自2005年1月1日起，国家林业局、国家防火办下发的有关文件和简报信息和各地上报的有关文件，除有特殊要求外，均通过信息网络传递，不再印发文本。另外，国家森林火情监测到的林火热点信息也不再电话和传真通知，均通过国家林火信息网向各省发布，各地在收到热点信息后，2小时内向国家反馈查处情况。目前，国家林业局防火办（森林公安局）的所有政务和办公信息，已停止印发文本，均通过信息网络传递。（省防火办扑救室摘自国家防火办通知）

